合伙企业变更决定书
会议时间：
会议地点：
主持人：
参会合伙人：
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《合伙企业法》及本企业合伙协议的规定，通过的以下决议合法有效：
（1）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，同意委派XX为XX（普通合伙）保定分所的执行分支机构事务负责人。
（2）同意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xx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XX（普通合伙）保定分所的设立登记事宜。





全体合伙人签字（自然人合伙人）或盖章（非自然人合伙人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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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XX年XX月XX日
